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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司法鉴定人

出庭作证活动的指导意见

司规〔2020〕2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：

为了规范和指导司法行政机关登记管理的司法鉴定人出庭

作证活动，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，根据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的

规定，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一、本指导意见所称的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是指经司法行政

机关审核登记，取得《司法鉴定人执业证》的司法鉴定人经人民

法院依法通知，在法庭上对自己作出的鉴定意见，从鉴定依据、

鉴定步骤、鉴定方法、可靠程度等方面进行解释和说明，并在法

庭上当面回答质询和提问的行为。

二、人民法院出庭通知已指定出庭作证鉴定人的，要由被指

定的鉴定人出庭作证；未指定出庭作证的鉴定人时，由鉴定机构

指定一名或多名在司法鉴定意见书上签名的鉴定人出庭作证。

司法鉴定机构要为鉴定人出庭提供必要条件。

三、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到庭作证后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鉴定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不到庭书面申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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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未按照法定时限通知到庭的；

（二）因健康原因不能到庭的；

（三）路途特别遥远，交通不便难以到庭的；

（四）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到庭的；

（五）有其他正当理由不能到庭的。

经人民法院同意，未到庭的鉴定人可以提交书面答复或者说

明，或者使用视频传输等技术作证。

四、鉴定人出庭前，要做好如下准备工作：

（一）了解、查阅与鉴定事项有关的情况和资料；

（二）了解出庭的相关信息和质证的争议焦点；

（三）准备需要携带的有助于说明鉴定的辅助器材和设备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准备的工作。

五、鉴定人出庭要做到：

（一）遵守法律、法规，恪守职业道德，实事求是，尊重科

学，尊重事实；

（二）按时出庭，举止文明，遵守法庭纪律；

（三）配合法庭质证，如实回答与鉴定有关的问题；

（四）妥善保管出庭所需的鉴定材料、样本和鉴定档案资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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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所回答问题涉及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

密和个人隐私的，应当向人民法院阐明；经人民法院许可的，应

当如实回答；

（六）依法应当做到的其他事项。

六、鉴定人到庭作证时，要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，携带本人

身份证件、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和人民法院出庭通知等材料，并在

法庭指定的鉴定人席就座。

七、在出庭过程中，鉴定人遇有下列情形的，可以及时向人

民法院提出请求：

（一）认为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，需要请

求保护的；

（二）受到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以言语或者行为进行侮辱、

诽谤，需要予以制止的。

八、鉴定人出庭作证时，要如实回答涉及下列内容的问题：

（一）与本人及其所执业鉴定机构执业资格和执业范围有关

的问题；

（二）与鉴定活动及其鉴定意见有关的问题；

（三）其他依法应当回答的问题。

九、法庭质证中，鉴定人无法当庭回答质询或者提问的，经

法庭同意，可以在庭后提交书面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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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鉴定人退庭后，要对法庭笔录中鉴定意见的质证内容进

行确认。

经确认无误的，应当签名；发现记录有差错的，可以要求补

充或者改正。

十一、出庭结束后，鉴定机构要将鉴定人出庭作证相关材料

归档。

十二、司法行政机关要监督、指导鉴定人依法履行出庭作证

义务，定期或者不定期了解掌握鉴定人履行出庭作证义务情况。

十三、司法行政机关要健全完善与人民法院的衔接机制，加

强鉴定人出庭作证信息共享，及时研究解决鉴定人出庭作证中的

相关问题，保障鉴定人依法履行出庭作证义务。

十四、司法行政机关接到人民法院有关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拒

不出庭的通报、司法建议，或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关投诉、

举报的，要依法进行调查处理。

在调查中发现鉴定人存在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，拒绝出庭作

证情形的，要依法给予其停止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三个月以上一年

以下的处罚；情节严重的，撤销登记。

十五、司法鉴定行业协会要根据本指导意见，制定鉴定人出

庭作证的行业规范，加强鉴定人出庭作证行业自律管理。

十六、本指导意见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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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法 部

2020 年 5 月 14 日


